
近期，我办理了一起特殊的盗窃案，被告

人王某是被害人张某的表妹，正因为有这种关

系，张某伤透了心，对王某充满了愤恨。为了

案件有一个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努

力做双方的调解工作，使被告人深受教育，同

时修复了两家的亲情。

2023年4月，王某想给孩子办一周岁生日

宴却囊中羞涩，想到表哥张某家中的黄金饰品

较多，且自己知道张某家门锁密码，便打起了

盗窃张某金首饰卖钱的主意。几日后的一天

晚上，王某趁张某家中无人时进入屋内，盗走

两条金项链，以每克440元的价格，将95克黄

金饰品卖至珠宝行，获赃款 4.2 万余元。次

日，王某见张某没有察觉，便再次潜入张某家，

盗走三个金手镯、一个金锁和一个金戒指，此

次盗窃57克黄金饰品，得赃款2.5万余元。经

司法评估，被盗黄金饰品价值7.6万余元。张

某报案后，公安机关判断王某可能是嫌疑人。

王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

和被害人张某不仅是表兄妹关系，而且王某的

姥姥家就住在张某家隔壁，王某还正值哺乳

期，如果案件一诉了之，王某和张某的亲情关

系再也无法挽回，而且王某一周岁的孩子也将

无人照料。

鉴于此，我积极介入调解。一方面向被告

人王某释法说理，让其认识到盗窃行为的违法

性和严重性；另一方面与被害人张某沟通，从亲

情角度出发，化解其心中的怨恨。经过多次调

解，王某赔偿了张某的经济损失，张某也选择原

谅表妹。考虑到王某如实供述，且取得被害人

谅解，检察机关给予宽缓量刑建议，希望其能改

过自新。最终王某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7万元。

每一起看似微小的案件，背后往往关系着

几代人的人生。我在办案过程中，依法用足用

好宽严相济司法政策、刑事和解制度，把化解矛

盾、修复社会关系作为履职办案的重要任务，将

理、法、情融为一体，实现了社会效果、法律效果

相统一。作为检察官，应当以“三个善于”引领做

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以法治力度提升民

生温度，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整理

H EXINTISHI

核心提示
▼

2025年3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 刘彬 版式 梁晓红 校对 刘芷硕08 我在办案

H EXINTISHI

核心提示
▼

房屋租赁合同可以详细规定租

金、支付方式、租赁期限、房屋适用

范围、维修责任等内容，一旦发生纠

纷，合同可以作为强有力的证据。

但是，一旦合同中出现“任性”的免

责条款，将被视为无效。

近日，我承办了一起财产损害

责任赔偿纠纷案件。

代某将自有房屋出租给于某，

其楼下是李某用于经营的门市房。

一日，李某发现自家门市房顶棚出

现大量漏水，经上楼查看，发现是楼

上于某家的暖气漏水，便与于某协

商相关赔偿事宜。

于某说：“房子不是我的，我是

租客！”

李某又打电话与房屋所有人代

某协商，代某称：“房子我已经租出

去了，有什么问题找租客，别找我！”

楼上的出租人和承租人都不肯

承担责任，无奈之下，李某将代某、

于某共同告上法庭。

受案后，我细致地向二被告询

问相关事宜并认真查看房屋租赁合

同后发现，本案的“症结”是代某与于

某二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有“房

屋在承租人租赁期间内，发生任何问

题，出租人一律不承担责任，均由承

租人承担责任”等免责条款。也就是

说，出租人代某试图通过书面合同将

一切风险、责任“甩锅”给承租人。

那么，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可以

任意约定免责事由？这是本案焦点

所在。

起初，李某与代某、于某各执一

词，无法达成赔偿合意，双方态度坚

决甚至要申请司法评估，我见双方

剑拔弩张，便开展了“背靠背”调解。

我先对出租人代某说，根据民

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如果提供格

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其

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或排除对

方主要权利，该条款无效。因此，合

同当中的意思自治，并非“绝对”。

此案中，暖气漏水的主要原因是

暖气老化所致，并非承租人使用不当

造成的侵权行为，因此，代某与于某

签订的合同当中的免责条款无效，代

某不能以该免责条款主张免责抗辩，

代某对李某房屋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我又对承租人于某说，承租人

有及时发现并与出租人协商及时修

缮的义务，避免李某的损失继续扩

大。另外，司法评估也需要一定的

费用，由申请人垫付，除胜诉方自愿

承担，最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最后，我对李某说，索赔要在合

理范围内，不能盲目索赔、扩大索赔。

不是当事人不讲道理，只是当事

人不通法理。法理讲通了，当事人内

心的“堵点”也就通了。经我与二被告

耐心释法说理，李某与二被告很快达

成和解，二被告当庭给付了赔偿款。

我也想借此案提醒大家，在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合同签订的各

方均应着重审查免责条款，确保不

存在不合理的免除对方义务或加重

己方责任的情形，即便签订了不利

于己方的合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

中处于被动、弱势地位，也不要“举

手投降”，可通过丰富法律知识、咨

询专业人员、诉讼等多元方式寻求

公平和正义。

本报驻本溪记者 刘妍 整理

办案人：李云峰

职务：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立

案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免责条款“太任性”，无效！

检察机关在办理亲属间发生的盗窃案时，从

“法、理、情”三个方面充分释法说理，最终促成双

方当事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刑事和解，双方当

事人互相谅解、握手言和，重新修复亲情关系。

办案人：任禹睦

职务：东港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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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
修复两家亲情

近日，沈阳市沈北新区发生一起

“熟人”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刘某利用

其掌握的门锁密码，趁其前女友和姐

姐一家出国旅游之际，潜入前女友姐

姐家中盗窃，盗走价值4万余元的首

饰和名贵白酒。为掩盖罪行，刘某还

购买赝品白酒以次充好替换原物。警

方通过监控和转账记录迅速锁定嫌疑

人，并在10小时内将其抓获。

“警察同志，我家遭贼了！”2月24

日，张先生报警称家中失窃。在了解

情况后，我发现：张先生一家出国旅游

半个月，回家后发现金首饰不翼而飞，

两箱名贵白酒也被人“掉包”，但家里

却整整齐齐，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

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我，这绝不

是普通的小偷小摸。我们立即调取了

小区监控和张先生家电子锁监控录

像，一个可疑的身影进入了我的视线：

2月18日，一名男子熟练地输入门锁

密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张先生家。

更令人惊讶的是，经张先生辨认，这个

“贼”竟然是他小姨子的前男友刘某！

“这不可能吧？”张先生难以置信

地摇着头，“他虽然和我小姨子分手

了，但也不至于干这种事啊。”但监控

画面不会说谎，我们立即展开抓捕行

动。接警10小时后，我们在某洗浴中

心将刘某抓获。

“我就是一时糊涂。”在审讯室里，

刘某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那天，我

开车路过她家附近，可能感觉是有点

想她了，就在她家小区里溜达，然后就

走到她姐家那块儿。我知道他们一家

出国旅游了，家里没人，她还跟我说过

她姐家的门锁密码和她家一样，我就

鬼使神差地冒出个想法，想上她姐家

里看看……”

原来，刘某不仅偷走了两箱名贵

白酒和首饰，还自作聪明地在网上购

买了两箱“赝品”白酒，企图以假乱

真。他分三次潜入张先生家，第一次

偷走真酒，第二次、第三次分别放回一

箱假酒。

“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要负刑

事责任？”我严肃地问道。刘某浑身一

颤：“我就是鬼迷心窍了，当时手头没

有钱，就想着去她姐家拿点东西，换

点钱……”

目前，除了两瓶名贵白酒已被犯罪

嫌疑人刘某销赃，其余被盗物品已被全

部追回并返还被害人。刘某因涉嫌盗窃

犯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案子破了，我却陷入了沉思：随

着智能门锁的普及，密码泄露已经成

为新的治安隐患。很多人为了方便记

忆，设置过于简单的密码，或者像本案

一样，在亲友间使用相同密码，这都给

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这起案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

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更要增强安全

意识，保护好个人隐私。

本报记者 王聪 整理

办案人：海琳烽

职务：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

道义派出所民警

姐俩共用密码要防听者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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